                                                               STANDARD-ZXGH001-20071116


请您认真细致地阅读以下域名在线过户协议。您只有同意了下述协议条款才能正式进入域名在线过户程序。如果您同意本协议，请点击“我同意”，继续进行；否则，请点击“我不同意”并退出。万网建议用户在接受本协议之时打印一份存档。

域名在线过户协议

在以下条款中，用户是指其ID级别达到中国万网（以下称“万网”，其主要经营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分销合作伙伴”资格及其以上级别，并选择使用万网提供的域名在线过户服务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合伙组织或个人。

用户在此保证所填写的相关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且没有任何引人误解的陈述。用户只有同意了下述协议条款才能正式进入域名在线过户申请程序。
用户同意此域名在线过户服务协议之其效力如同用户亲自签字、盖章的书面条款一样，对用户具有法律约束力。

用户进一步同意，用户正式进入域名在线过户申请程序即意味着用户同意了本在线协议的所有条款。
第一条 项目和术语解释
1-1域名过户：即指更改域名持有人，是指将域名的当前持有人变更为其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合伙组织或个人，即转移此域持有权的行为。

1-2符合如下条件的域名，方可进行过户：

1-2-1域名处于正常状态，本身没有任何争议和纠纷，没有欠费问题；

1-2-2域名未到期；

1-2-3域名所属的注册商为万网。

1-3域名在线过户：用户在万网提供的在线平台上进行域名过户的操作。具体操作和要求详见万网相关网页：

http://www.net.cn/has_client/agent/domain_service/Domain_Applychgholde_1.asp
第二条  用户的陈述与保证

2-1  用户承诺，自己及原域名注册人（以下可称出让人）和新的域名持有人（以下可称受让人）已阅读并完全理解了本协议的所有内容，遵守用户应承担的所有义务。用户进一步承诺遵守域名注册机构（包括但不限于ICANN下任意一个国际域名注册机构或CNNIC）的政策和规定以及域名争议解决的办法。

2-2  用户承诺，接受本在线协议不会违反用户以前签署的其他文件，也不会置万网于违约或者违法的境地。

2-3  如果因用户进行域名在线过户的行为、结果或因进行在线过户的域名引起/涉及任何争议、纠纷、诉讼、仲裁等，用户应立即通知万网，并且应使万网（及其雇员、董事等）不受任何损害。

2-4  用户承诺，对其因进行域名过户操作的行为或结果给万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及相关服务提供者（包括其董事、雇员等）带来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第三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

3-1 用户的权利和义务：

3-1-1 用户在进行域名在线过户操作前，应保证已取得出让人和受让人的授权，保证以自己的名义与出让人和受让人建立相应的合同关系并独立承担合同责任。用户进行域名在线过户操作的行为（包括此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将被视为已取得出让人和受让人的同意。

3-1-2 用户（并应使受让人）承认并接受万网涉及过户域名的服务条款、业务说明、相应的域名管理机构的管理办法、规定，以及相应的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等内容。受让人违反本条前述内容的行为将被视为用户的行为，万网将直接向用户追究责任。

3-1-3 在进行域名在线过户操作时，用户应保证所填写的受让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且没有任何引人误解或者虚假的陈述。

3-1-4 用户应在进行域名在线过户操作后的60日内（含60日），将出让人及受让人的证明材料（材料明细详见万网相关网页：http://www.net.cn/service/faq/yuming/200603/330.html、http://www.net.cn/service/faq/yuming/200604/374.html）递交给万网。万网将有权对用户递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但并不意味着万网具有审核该证明材料的义务，同时，万网也不对用户所递交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准确性承担任何责任。

3-1-5 域名在线过户成功后的60日内（含60日），在万网收到用户递交的证明材料并审核通过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将该域名转出万网。
3-1-6用户（并应使出让人和受让人）知悉并同意其无权获得因注册该域名而已向万网支付的任何费用的退款。

3-1-7 用户应自行管理好自己的账号和密码，谨防被盗或者泄漏。因保管不善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

3-1-8 因域名过户而在用户、出让人与受让人及任何第三方之间产生的任何纠纷、争议、损失、侵权、违约责任等，均与万网无关。用户保证使万网不涉入任何上述争议并且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损害，否则用户应弥补万网遭受的所有损失。

3-1-9用户须保证自身及出让人和受让人不得利用万网提供的资源和服务进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的规定。如因用户或出让人及受让人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给万网带来任何损害，用户应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并赔偿给万网造成的损失。

3-2 万网的权利和义务：

3-2-1 万网有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域名管理机构的规定对用户提供及填写的域名信息进行审核，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域名予以删除，并对此删除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及后果不承担责任。但上述内容不能解释为万网具有审核用户域名信息的义务；同时，万网也不对用户所填写信息的真实、准确及完整性承担任何责任。

3-2-2 万网有权随时要求用户提供其已取得域名出让人和受让人授权的证明，或者其以自己的名义与出让人和受让人建立相应的合同关系的证明。用户必须按照万网的要求提供。否则，万网将视为用户未取得相应的授权或未建立相应的合同关系，届时，万网将取消用户所进行的域名在线过户操作，关闭用户的域名在线过户功能，并追究用户因违反本条款而给万网造成的损失。

3-2-3 对于用户所提交的一切书面材料，万网均不予退还。

3-2-4万网有权根据自己的谨慎判断决定用户所进行的域名在线过户操作是否符合3-1-1、3-1-2、3-1-3、3-1-4、3-1-5、3-1-9、3-2-2等条款的约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用户的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万网将有权随时取消用户所进行的域名在线过户操作、关闭用户的域名在线过户功能，并不再另行通知用户，并有权追究用户因违反上述条款而给万网造成的损失。

3-2-5域名过户成功后，万网系统将自动向注册该域名时所登记的原管理联系人邮箱发送通知。

3-2-6未经万网同意，用户不得将本协议项下内容转移或转让给任何第三方，否则万网有权关闭用户的在线过户功能，并有权要求用户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3-2-7 如用户身份已不符合万网关于域名在线过户规定和要求的，万网有权立即关闭用户的域名在线过户功能。

3-2-8 万网有权将新注册人信息录入可被公众查询的数据库和出版物中。

3-2-9 万网有权在必要时修改本协议，以及关于域名在线过户的规定和要求。上述内容一旦发生变动，将会在有关页面上提示修改内容。用户如果不同意所改动的内容，可以主动取消或关闭相关功能；如果用户继续与万网合作，则视为接受上述内容的变动。

第四条：有关费用

4-1 万网目前对域名在线过户业务的开通不收取费用，但对每笔域名过户业务将按照万网所公布的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

4-2 域名过户服务费将从用户ID下的预付款中自动扣缴。如果用户ID下的预付款不足以支付该笔费用的，在线过户操作将无法进行，因此，用户在进行域名在线过户操作前，需保证其ID下有足够的预付款余额。

4-3 万网有权根据业务需要和市场变化等原因，自行决定是否对开通域名在线过户业务收费或调整域名过户业务服务费，并将在万网相关网页公示收费标准和缴费要求。

第五条 期限

5-1本协议有效期自用户域名在线过户功能开通之日起至用户与万网签订的《万网分销合作伙伴合作协议》到期日止。

5-2发生下列情形的，本协议期限按照以下情况计算：

5-2-1双方协商一致变更的；

5-2-2 用户违反本协议、法律规定或者域名管理机构的规定/政策等，万网根据规定或有权机关作出的决定、通知等停止服务的；

5-2-3 用户采取欺骗、隐瞒等方式或者采用非法手段进行在线过户操作的，万网可以立即终止服务；

5-2-4 用户主体资格不存在或者消亡的（包括但不限于法人、合伙主体资格消灭，公司分立、合并，自然人丧失行为能力、死亡）；

5-2-5 根据本协议其他条款规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
第六条 违约责任

6-1 用户理解并同意若因万网重大过错导致用户域名在线过户失败或域名丢失、被注销的，万网的责任上限为当年向万网交纳的该域名年度运行管理费。而且，万网不应对用户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损失、商机的消失、利润的损失、侵权、其他无形损失及基于用户与他人签署的合同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

6-2 万网不承担由于以下（并且不限于以下）事项引起的任何和全部的损失和责任：（1）由于技术、电信线路和设备问题、网络故障或服务器故障、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的系统故障或操作失误造成的损失或责任；（2）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或责任；（3）由于未被授权者使用或误用用户的帐号引起的损失或责任；（4）由于用户原因导致的损失或责任；（5）由于适用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而引起的损失或责任。

6-3 本协议其他条款对于违约责任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七条 争议解决

7-1 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7-2 如果协商未成，双方同意向万网主要经营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不可抗力

8-1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使得本协议履行不可能、不必要或者无意义的，遭受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一方不承担责任。

8-2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并不能避免且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瘟疫流行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动乱、政府行为等。

8-3  用户同意鉴于互联网的特殊性，黑客攻击、互联网连通中断或者系统故障、电信部门原因造成的中断等非万网原因给用户或者第三方造成的损失不应由万网承担。

第九条 附则

9-1  本协议有关条款若被权威机构认定为无效，不应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也不影响本服务条款的解释、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的有关约定的效力。

9-2  一方变更通知、通讯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应自变更之日起及时将变更后的地址、联系方式通知另一方，否则变更方应对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用户同意，万网的有关通知只需在万网有关网页上发布即视为送达用户。

9-3  对条款的理解与解释应依据条款目的和文本原义及业界通行的理解和惯例进行，标题不应影响条款的解释。

9-4  有关条款或者约定若与双方以前签署的有关条款或者万网的有关陈述不一致或者相抵触的，以本服务条款为准。

9-5  在有效服务期内，因万网上市、被收购、与第三方合并、名称变更等事由，用户同意万网可以将其权利和/或义务转让给相应的万网权利/义务的承受者。

9-6  万网在相关页面上对于域名在线过户的说明以及管理规定等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用户在此再次保证已经完全阅读并理解了上述域名在线过户协议内容，接受上述所有条款的约束。

